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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控股子公司三明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明傲

农”）的参股公司福州傲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傲恒”）拟

新增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由福州傲恒其他股东福州和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福州精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精利”）各自认缴 500 万元，三明

傲农放弃本次增资相应比例的优先认缴权。 

 福州傲恒董事长及福州精利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吴有材先生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有林先生的弟弟，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缴权

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福州傲恒、福州精利未发生过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福州傲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傲恒”）系福建傲农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三明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明傲农”）的参股公司，截至目前，三明傲农持有福州傲恒 15%

的股权。因福州傲恒自身发展需要，拟新增注册资本 1,000 万元，该部分新增注

册资本由福州傲恒其他股东福州和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和泰”）、

福州精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精利”）各自认缴 50%（即各自认缴

500 万元）。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目前实际情况，经审慎考量，三明傲农放弃本

次福州傲恒增资相应比例的优先认缴权。本次增资完成后，福州傲恒注册资本由

原来的 2,000 万元增加至 3,000 万元，福州和泰持股 50%，福州精利持股 40%，

三明傲农持股 10%。 

福州傲恒董事长及福州精利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吴有材先生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有林先生的弟弟，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福州傲恒、福州精利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三明傲农放

弃增资优先认缴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023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有

林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

意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福州傲恒、福州精利未发生过其他关联交易，也未

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福州傲恒董事长及福州精利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吴有材先生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有林先生的弟弟，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福州傲恒、福州精利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福州傲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福州傲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2MA8UA7YD5Y 

成立日期 2021 年 11 月 23 日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马荔荣 

主要股东 
福州和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0%，福州精利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35%，三明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5%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生物饲料研发；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料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粮食收购；食用农产品

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许可项目：饲料生产；饲料添加

剂生产 

注册地 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琯头镇琯福大道 89 号 

经公开渠道查询，截至目前福州傲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福州精利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福州精利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2MA8U7H4T6W 

成立日期 2021 年 11 月 03 日 

注册资本 7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有材 

主要股东 
漳州恒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7%（吴有材持有漳州恒业投

资有限公司 51%股权），刘英妹持股 43%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 

注册地 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凤城镇丹凤西路 1-40 号 

经公开渠道查询，截至目前福州精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类型为放弃参股公司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交易标的为参股公司

福州傲恒的股权。 

2、交易标的的基本信息 

本次增资标的为福州傲恒，福州傲恒的基本信息详见上述“二、关联方介绍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1、福州傲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相关内容。 

福州傲恒目前尚处于前期投资建设阶段，尚未实际开展生产经营，福州傲恒

2022 年及 2023 年 4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2023.4.30 2023 年 1-4 月 2022.12.31 2022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222.49 1,715.41 0.00 -99.37 1,431.66 964.78 0.00 -177.64 

福州傲恒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本次增资前后，福州傲恒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 比例 认缴出资 比例 

福州和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 50% 1,500 50% 

福州精利投资有限公司 700 35% 1,200 40% 

三明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0 15% 300 10% 

合计 2,000 100% 3,000 10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增资标的公司福州傲恒尚处于前期投资建设阶段，尚未实际开展生产经

营且未产生盈利，本次增资系为了提升福州傲恒资本实力、保障项目投资建设进



度，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由相关股东按照每 1 元注册资本 1 元的价格认缴

标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标的公司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福州傲恒本次增资为了提升资本实力，保障项目投资建设进度。公司控股子

公司三明傲农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缴权是基于公司发展规划和目前实际情况等

综合因素考虑。本次增资完成后，三明傲农对福州傲恒的持股比例将由 15%降至

10%，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造成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控股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是基于公司发展规划和目前

实际情况等综合因素考虑，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审议时关联董事

应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5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有林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同意此项议案。本次

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本次控股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

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本事项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七、中介机构的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控股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

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系基于公司发展规划和目前实际情况等综合因素考虑，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截至目前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4 日 


